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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民法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取区分式的立法模式。在第三人欺诈

情形，排除意思表示人针对善意相对人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在第三人胁迫情形，则

赋予意思表示人以无限制的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区分模式忽视对交易安全的保障，

造成法律制度内部的冲突。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设立统一规则的模式具有诸多优

点，在最近的民法理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未来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应对第三

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纳统一的规则模式，承认在无信赖利益保护需求时，被欺诈人与

被胁迫人享有撤销权。

关键词：第三人欺诈　第三人胁迫　区分模式　统一模式　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引　　言

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是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意思表

示人因为受到第三人的欺诈或胁迫而做出意思表示，比如保证人因为受到债务人的欺诈或胁迫向

债权人表示愿意提供保证。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与一般意义上的欺诈与胁迫存在重要差别。

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情形，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并没有进行欺诈或胁迫，甚至对此一无所

知。此时，做出意思表示的人能否撤销其意思表示，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

几乎所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都有关于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法律效果的明确

规定。〔１〕我国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则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但是立法上的疏漏并没有妨碍我国民法

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大体接受大陆法系的主流理论。〔２〕根据这一理论，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

迫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第三人欺诈，只有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向其发出的意思表

示受到了第三人欺诈，该意思表示才可以撤销。而对于第三人胁迫，无论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

知道向其发出的意思表示受到了第三人的胁迫，做出意思表示的人都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笔者

将这样的处理方案称为 “区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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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例如法国民法典第１１０９、１１１１条，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３条，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４３４、１４３９条，瑞士联邦债务法典第２９

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８７５条，日本民法典第９６条，韩国民法典第１１０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９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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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刘凯湘：《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３６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第５０２页。



区分模式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也对我国民法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梁慧星

教授、王利明教授分别主持起草的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都主张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借

鉴 “区分模式”。〔３〕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欧

洲大陆民法学界正在出现一股扬弃区分模式，代之以针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设立统一规则

的潮流。依此理论，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应该统一规定只有在相对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时，受欺诈人与受胁迫人才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笔者将这种规范模式称

为 “统一模式”。该模式与区分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受胁迫人不再享有无条件的撤销权，同时善

意的相对人受到更加严密的保护。到目前为止，由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主持编纂的 《国际商事

合同通则》（ＰＩＣＣ）、兰道委员会 （Ｌａｎｄｏ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主持编纂的 《欧洲合同法原则》（ＰＥＣＬ）、欧

洲民法典研究小组起草的 《共同参考框架草案》（ＤＣＦＲ）、欧洲私法学院编纂的 《欧洲合同法典》

（ＣＥＣ），都采纳统一模式。〔４〕晚近一段时期编纂的民法典例如１９９２年荷兰民法典、２００２年巴西

新民法典、韩国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也都采纳统一模式。〔５〕我国也有学者主张采纳统一模式，

例如徐国栋教授主持编纂的 《绿色民法典草案》。〔６〕可见，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立法模

式的选择问题上，区分模式正在受到挑战。

本文将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进行理论探讨，探究上述两种立法模式的历史源流、制度

框架和发展前景，进而分析未来中国民法典在此问题上的应然选择。

二、区分模式的来源：罗马法上的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

主流学说认为，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问题上采纳区分模式，是罗马法上欺诈之诉

（犪犮狋犻狅犱犲犱狅犾狅）与胁迫之诉 （犪犮狋犻狅狇狌狅犱犿犲狋狌狊犮犪狌狊犪）在诉讼结构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当然结果。〔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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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２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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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犇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犕狅犱犲犾犚狌犾犲狊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狉犻狏犪狋犲犔犪狑，犇狉犪犳狋犆狅犿犿狅狀犉狉犪犿犲狅犳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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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意大利的帕维亚，所以欧洲学者习惯将该草案称为帕维亚草案。欧洲私法学院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意大利和法国

的私法学者，因此该草案更多地受到了意大利和法国民法理论的影响。而兰道委员会草案更多地受到了德国民法理

论的影响。关于帕维亚草案的基本情况，可参见该草案的法文本犆狅犱犲犈狌狉狅狆犲犲狀犱犲狊犆狅狀狋狉犪狋狊（ＣＥＣ），ａｃｕｒａｄｉＧ．

Ｇａｎｄｏｌｆｉ，犾犻狏狉犲狆狉犲犿犻犲狉，１，Ｍｉｌａｎｏ，２００１，ｐ．Ｌ．

荷兰新民法典第３：４４条第５款 （参见 《荷兰民法典》，王卫国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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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法典第１１０条、奥地利民法典第８７５条也采纳统一模式。韩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文，参见前引 〔３〕，梁慧星主

编书，第１６４页。关于奥地利民法典的资料，参见Ｏ．Ｌａｎｄｏ，犘狉犻狀犮犻狆犻犱犻犱犻狉犻狋狋狅犲狌狉狅狆犲狅犱犲犻犮狅狀狋狉犪狋狋犻（犘犪狉狋犲犐犲犐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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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其立法模式的来源是巴西新民法典第１５４条和第１５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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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诉讼结构而言，罗马法上欺诈之诉的诉讼请求具有 “对人” （犻狀狆犲狉狊狅狀犪犿狊犮狉犻狆狋犪）的特

征，而胁迫之诉中的诉讼请求具有 “对物”（犻狀狉犲犿狊犮狉犻狆狋犪）的特征。欺诈之诉的 “对人”特征，

是指这一诉讼必须针对实际从事了欺诈的人提起。如果从事欺诈的人与缔结合同的人并非同一

人，欺诈之诉只能针对实施了欺诈行为的第三人提起。罗马法上欺诈之诉的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

了后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关于第三人欺诈的规定。〔８〕胁迫之诉的 “对物”特征，是指因受

胁迫而失去物品的人可针对该物品的任何现实占有人提起诉讼。胁迫之诉中的被告可能是通过胁

迫从原告那里强取有关物品的人，也可能是一个并没有从事任何胁迫行为，只是购买了该物品的

善意第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胁迫之诉针对的是从被胁迫人那里强取的 “物”，它并不考虑

现实拥有该物的人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论述欺诈之诉的诉讼程式时明确

指出：“提起这一诉讼需要指出是因为谁的欺诈而从事了行为，这样的必要性在胁迫之诉中就不

存在。”〔９〕

罗马法上的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在诉讼结构上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与二者在诉讼目的上

的差异密切相关。对于欺诈之诉的目的，乌尔比安明确说：“通过这一告示，裁判官帮助我们对

抗那些表里不一以及从事欺骗的人，这些人用欺骗导致他人受到损害。这可以使得进行欺诈的人

不能通过其恶意而获得利益，而被欺诈的人不因为其单纯而遭受损害。”〔１０〕因此，欺诈之诉只能

针对那些实际进行了欺诈行为的人提起。作为对从事欺诈活动的附加制裁，如果被告遭受欺诈之

诉的判罚，还会导致其承受 “丧廉耻”（犻狀犳犪犿犻犪）的后果。这是一种罗马式的名誉减损制裁。

罗马法上胁迫之诉的诉讼目的并非是为了制裁进行了胁迫的人，而主要是为了保护遭受胁迫

的人。关于胁迫之诉，裁判官告示的用语是：“那些因为恐惧而做出的行为，我不允许其发生效

果。”乌尔比安在分析这一告示时强调：“必须注意到在这一告示中，裁判官使用的是一般性的语

言，针对的是行为本身，没有加上是谁导致这一行为的。”〔１１〕要理解罗马法上胁迫之诉的这一特

殊诉讼目的，必须对罗马法上胁迫之诉的内涵有准确的把握。这里所谓的 “胁迫”并不是针对那

个实际进行了胁迫行为的人，而是针对因受到胁迫而失去的物。胁迫之诉的目的就在于确保遭受

胁迫的人可以从被告 （物品的现实拥有者）那里获得物品的返还，而不管该被告是否要对受胁迫

人所遭受到的胁迫侵害负责。对胁迫之诉的这一特点，罗马法学家有非常清晰的说明：“这一诉

讼所针对的是行为本身，不是为了制裁从事暴力的人，而是为了那些因为恐惧而从事行为的人能

够得到返还。”〔１２〕

罗马法上胁迫之诉的特殊诉讼目的可以解释这一诉讼的诸多特征。胁迫之诉是处罚性质的诉

讼，在判罚中被告要承受原告所主张的被强取物品的四倍价值的罚金。四倍价值的罚金是罗马法

中一个诉讼所能够导致的最高限度的罚金，不可谓不严厉。但是胁迫之诉在诉讼请求 （犻狀狋犲狀狋犻狅）

与判罚 （犮狅狀犱犲犿狀犪狋犻狅）之间，通常又有一个插入的条款：“如果原告不依据仲裁员的要求返还有

关的物的话。”基于这一条款，被告可以通过向原告返还有关的物来避免承担四倍罚金的判罚。

对这一貌似费解的做法，最近的罗马法研究提出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在罗马法上因受胁迫而

失去某物的人，除了可以提起胁迫之诉，还可以主张 “原物返还” （犻狀犻狀狋犲犵狉狌犿狉犲狊狋犻狋狌狋犻狅）。先

前认为这二者是彼此独立的救济手段，而近来的研究则揭示，胁迫之诉其实是裁判官为了确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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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迫人能够获得原物返还而设计出来的一个救济措施，因此这二者并非互不相干。就其实质而

言，胁迫之诉只是获得返还的一个手段。〔１３〕由此可以理解，胁迫之诉中四倍罚金的主要目的并

不是为了制裁不法行为，而是为了促使被告向原告返还有关的物。

在罗马法上的胁迫之诉，即使被告拒不返还有关的物并因而受到罚金处罚，他仍不会遭受

“丧廉耻”的后果。而欺诈之诉中，被告只遭受相当于被欺诈物品的价金的判罚，却要面临 “丧

廉耻”的严重后果。此乃因为欺诈之诉的目的在于制裁欺诈行为，胁迫之诉的目的只在让被胁迫

人获得有关物的返还，而且胁迫之诉的被告并不总是从原告那里强取物品的人，他也可能是一个

购买了该物品的善意第三人。

罗马法上欺诈之诉的 “对人”特征与胁迫之诉的 “对物”特征，也表现在与其对应的 “欺诈

抗辩”（犲狓犮犲狆狋犻狅犱狅犾犻）与 “胁迫抗辩”（犲狓犮犲狆狋犻狅犿犲狋狌狊）制度中。在存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况下，

被欺诈人或被胁迫人也可运用抗辩来保护自己。如甲因乙的欺诈而与乙签订合同，根据罗马法上

的抗辩制度，甲不一定要主张撤销合同，而是可以在乙向自己主张履行合同时提出欺诈抗辩，从

而阻止乙的主张，其实际效果如同提起欺诈之诉。在罗马法上，被告要对原告行使欺诈抗辩，必

须主张存在欺诈而且是原告进行了欺诈。〔１４〕而如果被告行使胁迫抗辩，其只须证明自己因他人

的胁迫而处于恐惧之中，并不要求胁迫人就是原告。〔１５〕由此可知，罗马法上的欺诈抗辩与胁迫

抗辩之间也具有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１６〕

罗马法上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的区分，在现代民法针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处理模式

上得到了承继。

三、区分模式中的利益格局及其批判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构都体现了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问题上，

区分模式也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判断。

在罗马法上，欺诈的受害人与胁迫的受害人所享受的保护程度不同。对胁迫受害人的保护更

加严密，因为他不需要指出谁是胁迫者。他可以针对一个甚至根本不知道胁迫事实存在的人提起

胁迫之诉。而罗马法对被欺诈人提供的保护则较为有限。欺诈之诉对抗的必须是实际从事了欺诈

行为的人，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亦是如此。虽然被欺诈人可以从实施欺诈行为的第三人那里获

得赔偿，但其与相对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却不受影响。另外，他也不能对抗获得了有关物品

的善意第三人。

任何现实地拥有被胁迫人因为胁迫而失去的物品的人都可以被提起胁迫之诉，即使他没有实

施或参与胁迫。同时，在有关的物品辗转到达第三人手中的时候，即使该第三人完全是善意的，

仍然可能遭受被胁迫人提起的胁迫之诉。在这种情况下，该第三人其实就是为他人进行的胁迫行

为承担责任。但在欺诈的情形，只要第三人没有实施欺诈，或者对欺诈的存在善意而不知情，他

的法律地位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对于实际从事了胁迫或欺诈行为的人来说，他们在法律上的处境也有一定的区别。由于胁迫

之诉的 “对物”性质，从事了胁迫的人完全可能不受到被胁迫人的追究。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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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胁迫人已经不拥有通过胁迫而获取的物，有关的物已经转移到善意第三人手中，而被胁迫人更

倾向于获得物的返还的情形。如果有关的物已经灭失，被胁迫人才会针对进行胁迫的人提起损害

赔偿性质的诉讼。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对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完全被忽略了。而欺诈之

诉强调的是制裁进行欺诈行为的人，且由于其诉讼结构上的 “对人”特征，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则

可以得到尊重。〔１７〕

大陆法系现代民法理论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取区分模式，目的也在于为胁迫的受害

人提供相对于欺诈的受害人更加严密的保护。在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即使相对人完全是善意

的，不知道而且不应当知道对方的意思表示是受胁迫而为，受胁迫人仍然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

在第三人欺诈的场合，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不知道而且也不应当知道对方的意思表示是受欺诈

而为，受欺诈人就不能撤销其意思表示，他只能对进行欺诈的人主张损害赔偿。

现代民法理论一直试图对法律给予被欺诈人与被胁迫人的差别待遇予以论证。通常认为，相

对于欺诈，胁迫对受害人私人自治的侵犯更加严重。胁迫的受害人在被胁迫之下做出的意思表

示，根本不能归于他自主自愿的选择。而欺诈的受害人之所以会受到欺诈，往往是过于轻信对方

的说辞或者是贪图对方虚构出来的好处，因此可以认为受欺诈人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过失或过于轻

信。这些差别导致法律对受胁迫人提供的保护更加周全，而对受欺诈人提供的保护相对有限。〔１８〕

另外，从立法政策的角度看，胁迫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也应该受到更严厉的制裁。〔１９〕

富有意味的是，罗马法学家也针对罗马法上胁迫之诉与欺诈之诉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给出了

解释。乌尔比安认为欺诈与胁迫的重要区别在于，欺诈的受害人往往知道是谁进行了欺诈，而胁

迫的受害人很可能不知道胁迫人是谁。尤其是，因为胁迫本身具有不法性，所以进行胁迫的人往

往会进行匿名的胁迫。在此情形，如果坚持要求胁迫之诉中的原告具体指明胁迫者是谁，不合理

也不现实。与其不切实际地去试图制裁那些隐蔽在暗处、很难找到的胁迫人，还不如把制度的中

心放在充分救济胁迫的受害人上面。这样的救济就是通过允许胁迫的受害人针对任何现实地拥有

其因胁迫而失去的物的人主张返还来实现的。〔２０〕在笔者看来，相对于现代民法理论给出的论证，

罗马法学家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

乌尔比安提出的解释对现代民法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罗马法上针

对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的有差别的制度构造，建立在二者追求完全不同的制度目的的基础之上。

这与现代民法中处于同一制度平面之上的作为意思表示瑕疵类型的欺诈与胁迫制度存在重大差

别。对现代民法上区分模式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现代民法的结构体系本身。最近一段时期欧洲大

陆的统一法草案以及晚近编纂的民法典，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问题上日益扬弃区分模式而

改采统一模式，与区分模式本身所存在的缺点有密切联系。

区分模式的最大问题，是在利益权衡上，对于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存在重

大欠缺。区分模式允许受胁迫人无条件地撤销其意思表示，即使因此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

失，受胁迫人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在利益衡量上对善意的相对人过于苛刻。此外，胁迫行为本

身就是一种不法的侵权行为，被胁迫人完全可以向进行了胁迫行为的第三人主张其因胁迫而遭受

的损害赔偿。而根据区分模式，受胁迫人在撤销其意思表示时对给善意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不必

负责，那么他就可能不去要求胁迫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等于让无辜的意思表示相对人承担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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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应该由胁迫人承担的责任，在效果上也就等于放纵了胁迫人。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有的国家采取了一定意义上的折中做法，即在第三人胁迫的情形，如果

相对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胁迫存在的，被胁迫人仍然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但应当赔偿善意

相对人由此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２１〕这样的处理，实质上是比照意思表示错误情况下的撤销。

受胁迫人在赔偿之后，当然可以再向胁迫人主张损害赔偿，因为他的这一赔偿责任是由胁迫人所

导致的。

但这一方案仍然会引发一些难以圆满解释的疑问。既然对于第三人胁迫可以作这样的处理，

为什么不能把它扩展于第三人欺诈并且相对人为善意的情形？为什么不能认为受到第三人欺诈而

做出意思表示的人实质上就是发生了错误，因此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２２〕这种折中做法充其量

只是在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上，通过受胁迫人的责任承担为中介，实现了善意相对人与进行

胁迫的第三人之间责任的合理分配，但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保障：他本来可以

享有的是一种期待利益 履行利益，但因为他人的不法行为而降低为一种维持性质的利益。

区分模式认为，受胁迫人相对于受欺诈人应该得到更加周全的保护，但法律上并未否认受胁

迫人可以向胁迫人主张因胁迫而遭受的所有损害的赔偿。就此而言，法律其实已经为受胁迫人提

供了全面保护，没有必要再赋予受胁迫人针对善意相对人无条件地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区分

模式的处理效果，不过是把那些本来应该由胁迫人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转由善意的相对人承

担，只是在事实上为胁迫人 “减责”。

或许有人认为，在被胁迫人找不到胁迫者或者胁迫者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形，赋予被胁迫人针

对即使是善意的相对人以撤销权仍然有一定意义。但个别情况下胁迫人缺乏损害赔偿能力，不能

用来论证法律上可以对其 “减责”。而且，对被胁迫人的救济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实现。

胁迫行为相对于欺诈行为具有更大的道德上的可责难性，与采取区分式的立法模式也没有必

然联系。胁迫相对于欺诈对社会生活的危害更大，性质更加恶劣，从逻辑上应该表现为法律对实

施胁迫的人施加更严厉的制裁，而不应该以牺牲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或者说降低对善意相对人的保

护为代价。

罗马法上胁迫之诉的目的在于确保受胁迫人能够获得物品的返还。而物的返还在现代民法上

往往是通过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来实现的。考虑到这一因素，是否可以认为

在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受胁迫人将物品交出属于违背其真实意思而失去物的占有，因此该物在

性质上属于 “占有脱离物”？〔２３〕有理论即认为，在第三人胁迫情况下交出的物属于 “占有脱离

物”，因此排除善意取得；而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交出的物不属于 “占有脱离物”，因此可以适

用善意取得。〔２４〕

笔者以为，在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交付的物品，在性质上不宜认定为类似于遗失物、盗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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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占有脱离物”。因为拾得人获得有关的物品并不支付任何对价，而在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

取得物品的善意相对人往往要支付对价。〔２５〕而且，相对人并没有进行胁迫行为，对于善意相对

人而言，受胁迫人移转物的占有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他的意思。〔２６〕对于这一外观的合理信赖，民

法必须承认并且加以保护。胁迫因素的存在只应当对胁迫人与被胁迫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影响。

罗马法上的胁迫之诉有其赖以存在的特殊社会背景和所要实现的特殊功能。罗马法确立胁迫

之诉时，社会秩序混乱，暴力频仍，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裁判官不得不以刑事性质的制裁

（四倍罚金）为手段，以牺牲交易安全为代价，来确保受胁迫人能够获得返还。〔２７〕但在商业社会

的背景下，交易安全的保障，交易中信赖利益的维护，日益成为核心的法律价值。对现代民法上

区分模式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现代民法的结构体系本身。

四、统一模式及其具体内涵

统一模式不再针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设立不同的规则，而是统一规定，如果意思表示

的相对人不知道而且不应当知道欺诈或胁迫的存在，受欺诈人与受胁迫人都不得撤销其意思表

示。在统一模式之下，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得到保护，交易安全得到保障，进行欺诈和胁迫的

第三人必须承担因为自己的欺诈或胁迫行为而导致的被欺诈人和被胁迫人的全部损失。

对此模式，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统一模式把交易安全、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信赖利益的

保障等法律价值置于受胁迫人基本法益的保护之上，是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 “商化”的具体体

现。实际上，统一模式也主要是在一些商事性的国际或区际私法统一法草案中得到支持。〔２８〕虽

然在 “商化”的社会场景中，对交易安全、稳定的维护和强调是合理的，因此也的确可以在某种

程度上论证统一模式的合理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统一模式是一种可以适用于普通的民事关系的

立法模式。在通常的非商业性交易的情形，在第三人欺诈和第三人胁迫相关的法益衡量上，还是

应该对受胁迫人提供特别保护。

对统一模式的批评值得关注，即法律规则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必须注意到不同社会场景之下

不同的利益格局。但就立法例而言，上文提到一些新近编纂的民法典也采纳了统一模式，英国合

同法在实质上也是采纳 “统一式”的规范模式，〔２９〕美国合同法同样如此，〔３０〕属于大陆法系的韩

国民法典也采统一模式。〔３１〕因此并非只是那些具有商事性质的统一法草案才主张采纳统一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事”抑或 “商事”所要求的对不同性质的利益有所区分的考量，完全可以

在统一模式中得到反映。这主要是通过统一模式之下的 “第三人判断规则”以及认定相对人是否

属于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不同标准的掌握来实现的。

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问题，并非只限于区分模式对二者规定的不同法律效果，还涉及许

多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规则的具体适用上，首先是对 “第三人判断规则”的把握。所谓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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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对人为获得有关的物而支付的对价不正常地低于物的正常市场价格，那么这一事实毫无疑问会影响对该相对

人是否善意的具体判断。

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８３页。王泽鉴教授支持上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

不支持宽松的标准。相同的观点可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７１页。

参见前引 〔７〕，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书，第６５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８〕，Ｃａｌｏｒｅ文，第１８８页。

ＳｅｅＨ．Ｋｔｚ，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犔犪狑，ｖｏｌ．Ｉ，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７，ｐ．２１３．

［美］艾伦·范斯沃思：《美国合同法》，葛云松、丁春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７０页。

韩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参见前引 〔２１〕，史尚宽书，第４３８页。



“第三人判断规则”，就是认定哪些人属于 “第三人”，可以适用法律针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

迫设立的规则。如果对 “第三人”采狭义理解，在许多情形该规则就无法适用。应适用的将是法

律上关于通常情况下的欺诈与胁迫规则，即欺诈与胁迫因素对意思表示效力的影响完全相同。

关于 “第三人”的判断标准，我国民法学者鲜有论述。在此可以参考德国民法的相关理论，

作为分析的样本。依其理论，并非意思表示受领人之外的任何人都是第三人。某人是否属于第三

人，必须根据公平性的权衡来考虑。所有那些根据公平性观点并考虑到利益状况，其行为应归责

于意思表示相对人的人都不属于第三人。基于这样的标准，意思表示相对人的代理人、缔约辅助

人不是第三人，融资租赁合同中租赁物的供应人不是第三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相对于某项

向公司发出的意思表示而言不是第三人。〔３２〕

由于第三人判断规则本身就相当灵活，必须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公平性的要求来加

以具体确定，所以在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不同背景之下，第三人判断规则完全可能采纳不同的

标准。例如消费者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商品，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的银行没有参与缔约谈

判，但该银行把相关的申请表格存放在卖方处，卖方帮助买方填写表格并将其转交给银行。此

时，即使银行对于卖方对买方的恶意欺诈根本不知情，也不能适用第三人欺诈的规则，消费者可

以撤销与银行的消费信贷合同。而在主债务人为债权人寻找保证人的情形，如果保证人受主债务

人的欺诈，就不得向善意不知情的债权人主张撤销其保证的意思表示。这是因为主债务人相对于债

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缔结的保证合同而言，可以被认定为第三人，可以适用第三人欺诈规则。〔３３〕

其次，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统一模式中，只有在相对人 “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

存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况下，其利益才受到保护。而这里的 “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是一个有着

相当大的弹性解释和适用空间的概念。关于是否 “不知道”，属于事实认定问题。而对于是否属

于 “不应当知道”，因其涉及相对人注意义务的界定，就必须根据各方面的因素综合判断。

对这一问题可以援引英国法上的相关做法作为理论分析的一个样本。〔３４〕在英国，日常生活

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交易形态是甲 （银行）向乙 （贷款人）为了乙的商业活动而贷款，丙应乙的要

求为乙的贷款提供担保，与甲签订担保合同。在此情形，对于贷款人向担保人施加胁迫，逼迫其

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银行是否属于 “不应当知道”，在著名的Ｅｔｒｉｄｇｅ案中法官确定了若干判断

标准。标准之一是考察乙与丙之间关系的性质。如果乙与丙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通常的商业关系，

乙因为丙提供担保而向丙付费，或者乙与丙之间是关联公司，那么银行对于乙是否胁迫了丙就不

需要进行主动和积极的调查，法律上推定甲 “不应当知道”，除非有例外情况证明甲明知胁迫存

在。但如果乙与丙之间存在的是夫妻关系、同居关系之类的非商业关系，那么甲就必须对于乙是

否胁迫了丙进行主动的调查。这样的调查一般是由甲聘请律师在乙不在场的情况下与丙谈话，向

其解释说明甲与丙之间的担保合同的性质，并且由丙签字确认。如果甲不去进行是否存在胁迫的

调查，丙提出受到乙的胁迫，甲很可能被认为不属于 “不应当知道”的情况，丙可以撤销与甲之

间的担保合同。

该案中法官所确定的判断相对人是否存在注意义务的另一个标准是交易的性质。如果甲 （银

行）是向乙 （丈夫）从事的商业活动或者丈夫运营的公司提供贷款，由乙的妻子丙提供担保，甲

就必须进行是否存在胁迫的积极调查。如果甲是向乙丙夫妻双方共同提供贷款并且由丙提供担

保，就不需要进行调查。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易对妻子不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妻子也可以从

·５６·

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

〔３２〕

〔３３〕

〔３４〕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０４页。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谢怀縂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５页。

ＳｅｅＥ．Ｐｅｅｌ，犜犺犲犔犪狑狅犳犆狅狀狋狉犪犮狋，Ｓｗｅｅｔ＆ Ｍａｘｗ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７，ｐ．４６０．



交易中获得利益。〔３５〕

从英国法上判断意思表示相对人是否 “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的具体标准看，对于商事交

易背景下的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对相对人 “善意”的认定比较宽松，而在非商事交易背景

下的认定则更为严格。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统一模式下，对于 “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的具

体认定，其实也需要结合相关的背景因素来加以判断。所以很难说统一模式是一种过度 “商化”

的模式。实际上，只有在统一模式所确定的规则之下，才可以为司法实践结合具体情形做出合理

判断留下余地。在区分模式中，由于针对第三人胁迫的情况设立了过于僵硬的绝对可撤销规则，

反而没有灵活运用的空间。

再次，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问题上采纳统一模式，以达到对善意相对人合理利益的保

护，并不排除在规范设计上采取进一步的缓和措施，兼顾被欺诈人、被胁迫人的利益。《国际商

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以及 《共同参考框架草案》等统一法草案，一方面采取统一化

的规制模式，针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设立相同的规则，另一方面又对欺诈与胁迫情况下意

思表示的可撤销性设置了一个特殊规则，即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情形，即使相对人为善

意，但如果受欺诈人或受胁迫人能够证明相对人还没有基于对其意思表示的信赖而行事，受欺诈

人与受胁迫人仍然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３６〕

这样的规定是对受欺诈人或受胁迫人的利益与善意相对人的利益的进一步平衡。如果善意相

对人没有形成一种合理的、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的信赖利益，即没有基于对意思表示的信赖而行

事，仍然维持因受到欺诈或胁迫而发出的意思表示的效力就是不必要的。〔３７〕这一特殊规则对第

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同样适用。相对于传统的区分模式，这一规则甚至给第三人欺诈情形之下

的受欺诈人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额外的保护。这也是统一模式的另一个优越之处。

最后，还必须注意到统一模式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统一模式原则上只适用于具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即因第三人欺诈、第三人胁迫而订立合同的情形。对于不需要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

示，例如遗产的抛弃，不论欺诈或胁迫来自何人，都可以撤销。这是因为只有在有相对人的情况

下，才存在兼顾善意相对人利益与意思表示人利益的需要。

统一模式能够更好地综合均衡相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在适用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也能够

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对交易安全的强调，值得在未来中国民法典中加以借鉴。〔３８〕

基于上述论述和分析，笔者试图为未来中国民法典拟定如下 “示范规则”：

“因为第三人的欺诈或胁迫而做出的意思表示，如果意思表示的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

道欺诈或胁迫情形的，该意思表示不得撤销。但相对人没有基于对意思表示的信赖而行事的，不

在此限。

进行欺诈或胁迫的人是否属于第三人，相对人是否属于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的情形，必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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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４〕，Ｐｅｅｌ书，第４６１页。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表述为：“如果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应归咎于第三人，而该第三人的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

人负责，则在该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或者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尚未依照对该合同

的信赖而行事的情况下，该合同可被宣告无效。”参见前引 〔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２００４），第１９３页。

美国合同法理论上也承认这一例外规则。参见前引 〔３０〕，范斯沃思书，第２７０页：“受害方的缔约意思表示是由于

第三人 （而非合同的对方当事人）的胁迫而导致，受害方仍然可以撤销合同，除非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善意，没有理

由知道胁迫的存在，并且已经支付了价款或者实质性地信赖了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０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

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

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这里已经采取了统一模式，没有区分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另外票据法

第１２条在解释上也支持统一模式。这些零星规则的存在表明，在针对具体问题时中国的法律规则制定者已经注意到

统一模式的优点。



据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意思表示涉及的内容等具体情况做出认定。”

结　　语

大陆法系民法的主流理论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问题上采取区分式的立法模式。传统学

说认为这种区分来自于罗马法上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在诉讼结构上的差异。罗马法上的胁迫之诉

在实质上服务于物的返还的目的，具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罗马法上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的差别

不能为现代民法上区分模式的合理性提供论证。

区分模式过于忽视对胁迫情况下善意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而且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何要将一部

分本来应该由胁迫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转由善意的意思表示相对人来承担。相比之下，统一模

式能够克服区分模式的诸多缺点。后者并不存在过于看重交易安全的保障而忽视受胁迫人基本利

益的缺点。通过对第三人判断规则的灵活适用以及对认定相对人 “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的标准

的具体把握，它能够为适应于具体情况的解释和运用留下充分的空间。

未来中国民法典应当采纳统一模式，并且吸收欧洲统一法草案所增加的关于善意相对人如果

没有基于对意思表示的信赖而行事，受欺诈人或受胁迫人即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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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




